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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函
地址：110208臺北市基隆路1段333號6樓
聯絡人：胡育瑋
聯絡電話：02-2725-5200#1896
傳真：02-2757-6653
電子信箱：paulywhu@taitra.org.tw

受文者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外研字第11524008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XC03702716115240089700-1.docx、XC03702716115240089700-2.

png、XC03702716115240089700-3.pdf、XC03702716115240089700-4.pdf)

主旨：檢送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主辦、外貿協會執行之「115-116

年開拓海外多元市場－協助廠商洽邀買主來臺洽談及採購

案」申請須知及文宣，敬請貴局(處)協助轉知所屬園區企

業踴躍申請，並惠予推廣合作，共同協助我商爭取訂單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廠商因應美國關稅影響及國際情勢變動，經濟部國

際貿易署委託本會執行「115-116 年開拓海外多元市場一

協助廠商洽邀買主來臺洽談及採購案（簡稱「買主直達

案」）」，廠商可自行洽邀買主來臺洽談或參訪工廠，由

本案提供買主來回機票及在臺期間住宿費，每家臺灣中小

企業申請額度合計上限為新臺幣 20 萬元，以實際請款額

度核銷。

二、產業園區為我國帶動產業群聚發展之重要基地，為共同協

助所屬園區會員企業爭取訂單，強化產業供應鏈布局全

球，請貴局(處)惠予協助以下事項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51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分局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6/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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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請協助轉發所轄園區內企業相關資訊並鼓勵申請。本案

「申請須知」、「EDM」、「懶人包」與「受美國關稅影

響樣態圖說」分別如附件 1、2、3、4。活動官網為：

https://events.taiwantrade.com/buyerdirect。

(二)本案近期規劃拜會各工業區與產業園區實地說明本案，

以結合貴局(處)所轄地區力量，協助各園區內企業盡早

運用，開拓海外市場。若所轄園區惠予安排拜會時段，

或辦理廠商協進會會員大會、說明會或相關活動時，惠

予提供宣傳時段，歡迎聯繫本案窗口：外貿協會市場拓

展處胡育瑋專員（電話：02-2725-5200 分機 1896。電

郵：paulywhu@taitra.org.tw）。

三、本案申請資格及要點簡述如下：

(一)廠商申請資格：包括具備出進口廠商登記、具出進口實

績、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、受美國關稅政策直接或間

接影響等(請參考附件3懶人包第5-6頁)。

(二)買主資格：不限於美國買主，相關說明請參考附件3懶人

包第7頁買主資格說明。

(三)為便利申請廠商提出自身直接或間接受到美國關稅影響

及佐證資料，可參考附件4「受美國關稅影響樣態圖

說」。

(四)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案申請須知（附件 1）及懶人包(附件

3)。後續最新資訊將公告於官網：https://events.

taiwantrade.com/buyerdirect。

(五)本案免費申請，申請期間自公告起至 116 年 9 月 15 

日止或經費用罄之日止。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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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
局臺中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南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高屏分
局、經濟部工業局北區工業區管理處、經濟部工業局中區工業區管理處、經濟部
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

副本：本會桃園辦事處、新竹辦事處、台南辦事處、台中辦事處、高雄辦事處

87


